





伊政发〔2018〕32号

关于在全乡开展春季安全生产“事故
隐患排查月”活动的通知

各村、各部门、各生产经营单位及相关单位：
为扎实推进“两会”及春季生产安全，强化安全生产基础及网络建设，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机制，有效预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经乡政府研究决定在3月7日---4月6日集中开展春季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通过集中开展春季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全面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地方政府属地监管”责任，以排查治理安全生产突出问题为重点，切实提高生产经营单位本质安全度，努力实现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变、“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转变，为全乡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内容 
（一）排查治理范围。全乡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企事业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海洋渔业、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冶金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危化品、油气罐区、燃气管线、堆土场、垃圾填埋场、危旧房屋、高层建筑玻璃幕墙等重点部位，突出危险品运输车、校车、客车和旅游大巴等重点车辆，突出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突出中小学、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福利院、商业和文化娱乐场所、港口、渡口、旅游景点等重点人员密集场所。
（二）排查治理内容。全面排查治理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工艺系统、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作业环境、防控手段等方面存在的隐患，以及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安全管理组织体系、责任落实、劳动纪律、现场管理、事故查处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突出：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程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
2.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及落实情况，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
3.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经济政策以及安全总监制度的执行情况；
4.安全生产重要设施、装备和关键设备、装置的完好状况及日常管理维护、保养情况，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情况；
5.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和危险物品的存储容器、运输工具的完好状况及检测检验情况；
6.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以及重点环节、部位重大危险源普查建档、风险辨识、监控预警制度的建设及措施落实情况；
7.安全基础工作及教育培训情况，特别是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和生产一线职工（包括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情况，以及劳动组织、用工等情况；
8.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卫生“三同时”执行情况；
9.应急预案制定、演练和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配备及维护情况；
10.对生产经营单位周边或作业过程中存在的易由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的危险点排查、防范和治理情况等。
同时，通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进一步检查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监管责任，打击非法违法建设、生产、经营行为，事故查处及责任追究落实，有关政策措施制定和执行，安全许可制度实施，长效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三）排查治理方式。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自查，行业专项检查，政府综合督查。
1.坚持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与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相结合，狠抓薄弱环节，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2.坚持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与深化“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监督年”活动相结合，严格安全生产许可，加大打“三非”（非法建设、生产、经营）、反“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治“三超”（生产生产经营单位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运输生产经营单位超载、超限、超负荷）工作力度，消除各类事故隐患滋生源点；
3.坚持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与提升生产经营单位本质安全水平相结合，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现场管理，加大安全投入，推进安全技术改造，夯实安全管理基础；
4.坚持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与加强应急管理相结合，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体系，落实隐患治理责任与监控措施，严防事故发生。
三、工作分工
按照“属地为主、条块结合”原则，在乡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认真组织实施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一）各村：组织推动辖区内“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开展，指导监督辖区内各部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掌握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动态，统筹、协调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确定并公布本地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督促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单位按时完成整改工作并验收销号。
（二）乡各有关部门：牵头组织并检查指导本行业领域范围内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强部门联动协调，建立健全本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事故隐患，及时报送本部门（行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信息。
（三）各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组织本单位全面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切实做到事故隐患排查常态化、治理规范化、投入制度化、防治系统化，全面排查、强化治理、系统防治，建立完整的隐患排查治理台帐资料，落实隐患整改“五到位”要求，及时向当地政府及主管部门报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确保安全生产。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乡安委会成立由乡长张玉平任组长，武装部长马士权任副组长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乡安监所具体负责全县隐患排查治理综合协调工作。各村、各生产经营单位、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从严从实抓出成效。
（二）突出重点，全面排查治理。各村、各生产经营单位、各部门要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部位、关键环节，事故多发、易发的重点地区，安全管理基础薄弱的重点生产经营单位以及全国“两会”期间等重点时段，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负起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将隐患排查治理贯穿于生产经营单位建设、生产、经营全过程，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要负总责，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从业人员参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监督和激励机制，组织职工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全面认真细致地查找各种事故隐患，加大安全投入，落实防范措施，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整治不留后患。
（三）强化督查，确保取得实效。各村、各生产经营单位、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要统筹协调好联合督查行动，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和相关制度措施，规范监督检查的方法和程序，采取巡检、抽检、互检等方式，深入基层和生产一线加强督促指导。对隐患排查治理不认真、走过场的单位要予以公开曝光。要严格落实重大隐患公告公示、挂牌督办、跟踪治理和逐项整改销号制度，强化行政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建设、生产、经营等行为，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且难以整改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予以关闭取缔。对因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力而引发事故的，要依法查处，严肃追究责任。
（四）加强宣传，营造工作氛围。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为主题，加大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广泛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工作氛围。要通过各种途径教育引导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相关单位，深刻认识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对隐患排查治理不认真、走过场的单位要予以公开曝光。
（五）标本兼治，构建长效机制。各村、各生产经营单位、各部门要以“事故隐患排查月”为契机，不断加强和规范安全管理与监督。要切实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的信息统计，落实隐患信息报送制度，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及时录入县隐患排查信息系统，建立健全隐患数据库。要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分级管理和重大危险源分级监控制度，实现隐患登记、整改、销号的全过程管理。要认真分析近年来的典型事故案例，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推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预防和杜绝同类事故的发生。要全面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治本之策，加快研究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六）加强沟通协调，按时上报信息。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对事故隐患进行逐一登记，建立隐患治理档案，及时录入乡级隐患排查信息系统，特别是对重大事故隐患，要做到“一患一档”。各村、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的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明确专人负责，及时掌握辖区和行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动态，按时报送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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